
内幕交易警示录 

一、内幕交易将成证券违法主要形式 

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人员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其它人

员违反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泄露内幕信息，根据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

者向他人提出买卖证券建议的行为。内幕交易行为人为达到获利或避

损的目的，利用其特殊地位或机会获取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，违反

了证券市场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侵犯了投资公众的平等知

情权和财产权益。内幕交易丑闻会吓跑众多的投资者，严重影响证券

市场功能的发挥。同时，内幕交易使证券价格和指数的形成过程失去

了时效性和客观性，它使证券价格和指数成为少数人利用内幕信息炒

作的结果，而不是投资大众对公司业绩综合评价的结果，最终会使证

券市场丧失优化资源配置及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作用。 

 

案例一：南京经委原主任刘宝春涉嫌内幕交易罪一审判 5 年。 

2010 年 12 月 30 日南通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以内幕交易

罪判处南京市经委原主任刘宝春有期徒刑 5 年，并处没收 700 多万元

非法所得。此案也是全国首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幕交易的案件，曾

引起公安部、中国证监会等的重视。 

经法院审理查明，2009 年 2 月至 4 月间，被告人刘宝春代表南

京市经委参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及其下属企业国

睿集团有限公司和高淳县人民政府洽谈重组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

过程中，在涉及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，将该



信息告知妻子陈某（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职员）。后使用其家庭控

制的股票帐户，通过网上委托交易方式，先后分 6 次买入高淳陶瓷

60.39 万股，从 2009 年 5 月 22 日至 6 月 24 日，将高淳陶瓷股票全部

卖出，非法获利人民币 700 多万元。 

2003 年 1 月上市的高淳陶瓷，主营日用陶瓷制造。2009 年 4 月，

股价在 7 元左右徘徊，4 月 20 日，高淳陶瓷停牌筹划重组前一天，

该股开盘后仅几分钟就迅速涨停，股价收于 8.13 元，而这个涨停也

是 2008 年 11 月以来，高淳陶瓷第一次涨停，而这一涨停又“凑巧”

出现在重大利好公布之前。4 月 21 日因重组高淳陶瓷宣布停牌，5 月

22 日复牌当日即大涨 9.96%。截至 6 月 8 日，一连 10 个交易日连续

涨停至 21.07 元，股价上涨 180%多。据公诉人指控，2009 年 2 月至

4 月间，被告人刘宝春代表南京市经委，参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

第十四研究所及其下属企业国睿集团有限公司，与高淳县人民政府洽

谈重组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，在涉及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

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，将该信息告知妻子陈某。后两人经共谋，在

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内，使用其家庭控制的股票账户，通过网上委托

交易方式，先后分 6 次买入高淳陶瓷 60.39 万股，从 2009 年 5 月 22

日至 6 月 24 日，将高淳陶瓷股票全部卖出，非法获利 700 多万元。 

一般来讲，内幕交易行为表现为以下几种：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

息买卖证券或者根据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；内幕人员向他人泄

露内幕信息，使他人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；非内幕人员通过不正

当手段或者其它途径获得内幕信息，并根据该信息买卖证券或建议他



人买卖证券。 

内幕交易行为人为达到获利或避损的目的，利用其特殊地位或机

会获取内幕信息并进行证券交易。很明显，如果能提前获得哪家公司

要重组的消息并“潜伏”进去，那么，一下子就能获得极大的暴利。

正因为此，内幕交易往往被视为“第一毒瘤”。据悉，证监会已将内

幕交易作为重点打击对象，2010 年 1 至 10 月，证监会共受理内幕交

易线索 114 件，立案调查内幕交易案件 42 起，因内幕交易对 16 名个

人、2 家机构作出行政处罚，将 15 起涉嫌内幕交易犯罪案件移送公

安机关。 

 

案例二：张小坚涉及内幕交易遭市场禁入 

2006 年 11 月，国海证券运作重组 SST 集琦，希望通过向其注入

国海证券资产的方式，实现国海借壳上市。该交易属于涉及经营、财

务或者对证券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敏感信息。自 2006

年 11月 7日-14日国海证券董事长在北京出差期间形成借壳桂林集琦

想法为内幕交易起点，至 2006 年 12 月 13 日桂林集琦第一次发布国

海证券借壳事宜、股票继续停牌公告前，为内幕信息敏感期。 

  时任国海证券副总裁的张小坚，2006 年 11 月 13 日与国海证券

董事长在北京见面并研究工作，张小坚知悉国海证券董事长打算借壳

桂林集琦的想法，并且自始至终参与了国海证券借壳桂林集琦的相关

事宜，是内幕信息知情人。从 2006 年 5 月到 2006 年 12 月期间，张

小坚利用其弟弟张强证券账户，在 2006 年 11 月 14 日和 11 月 22 日，



分别在其办公室买入“S*ST 集琦(4.39,0.00,0.00%)”49.36 万股和 3.25

万股，合计 52.61 万股。证监会认定其行为构成内幕交易。 

  张小坚的内幕交易行为，也导致国海证券的借壳上市进程全面停

滞。自 2006 年 11 月以来，国海证券借壳 SST 集琦停滞了四年多。

上述违法事实，有相关人员询问笔录、有关会议纪要、相关账户交易

记录和统计数据等证据证明，足以认定。 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，依据

《证券法》第二百零二条，《证券市场禁入规定》第三条、第五条的

规定，2010 年 12 月 6 日证监会决定：认定张小坚为市场禁入者，自

宣布决定之日起，5 年内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职务。 

 

案例三：贾华章、刘荣内幕交易新太科技股票 

经查明，贾华章、刘荣存在以下内幕交易新太科技股票的违法事

实： 

贾华章，男，1963 年 2 月 15 日出生，2002 年 5 月至 2008 年 2

月任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太科技）独立董事。  

  刘荣，女，1962 年 12 月 18 日出生，贾华章的妻子。 

2006 年 4 月 26 日，新太科技第二大股东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

团公司（以下简称辽渔集团）和泽明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泽明公司）

签订协议，辽渔集团向泽明公司转让新太科技股份 55,814,306 股, 转

让股份占新太科技已发行股份的 26.81％。 



  2006 年 4 月 29 日，新太科技发布《董事会关于股权转让的提示

性公告》，披露辽渔集团与泽明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。 

  新太科技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属于《证券法》第七十五条规定的

内幕信息，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为 2006 年 4 月 26 日至 28 日。 

  刘荣于 2001 年 5 月 10 日在长城证券深圳振华路第二营业部开立

0600××××8269 资金账户，下挂上海证券账户 A267×××859 和

深圳证券账户 0002×××661。 

  2006 年 4 月 26 日，刘荣买入新太科技股票 2,300 股，成本 6,900

元（不含交易税费及佣金）；2006 年 4 月 27 日，买入新太科技股票

5,000 股，成本 16,750 元（不含交易税费及佣金）；2006 年 5 月 24 日，

卖出 7,300 股新太科技股票，收入 28,689 元（不含交易税费及佣金）。

在未计算交易税费及佣金的情况下，盈利 5,039 元。 

  贾华章 2006 年 4 月 26 日知悉新太科技股权结构重大变化的信

息，为内幕信息知情人；贾华章与刘荣为夫妻，有共同利益；刘荣能

够从贾华章处获悉新太科技股权结构重大变化的内幕信息。 

以上违法事实，有相关协议、临时公告，交易记录，相关人员谈

话笔录等证据证明，足以认定。 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会危害程度，依据《证

券法》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，2010 年 12 月 21 日证监会决定：对贾

华章和刘荣处以 35,000 元罚款。 

 

二、合规启事：不得在敏感期内进行内幕信息的股票交易。 



内幕信息是指为内幕人员所知悉、尚未公开的可能影响证券市场

价格的重大信息。信息未公开指公司未将信息载体交付或寄送大众传

播媒介或法定公开媒介发布或发表。如果信息载体交付或寄送传播媒

介超过法定时限，即使未公开发布或发表，也视为公开。张小坚的上

述行为，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七十三条、第七十六条的规定，构成《证

券法》第二百零二条所述的情形。张小坚作为证券公司高管人员，无

视证券法律法规，在明知自己是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情况下，用其管理

的其弟弟张强的账户，在敏感期内买入涉及内幕信息的股票。其行为

严重侵害了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，

情节严重，性质恶劣。 

  贾华章、刘荣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七十六条“证券内

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，在内幕信息公开前，不得

买卖该公司的证券”的规定，构成了《证券法》第二百零二条“证券

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，在涉及证券的发

行、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，买卖该证

券”的行为。2010 年 11 月 16 日，国务院转发证监会、公安部、监

察部、国资委、预防腐败局《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

的意见》， 《意见》提出五方面要求：一是抓紧制定涉及上市公司内

幕信息的保密制度，包括国家工作人员接触内幕信息管理办法，明确

内幕信息范围、流转程序、保密措施和责任追究要求，并指定负责内

幕信息管理的机构和人员。二是尽快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，

要求内幕信息知情人按规定实施登记，落实相关人员的保密责任和义



务。三是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停复牌等相关制度，督促上市公司

等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披

露信息。四是健全考核评价制度，将内幕交易防控工作纳入企业业绩

考核评价体系，明确考核的原则、内容、标准、程序和方式。五是细

化、充实依法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的规定，完善内幕交易行为认定和

举证规则，积极探索内幕交易举报奖励制度。 

 


